盛泽育婴堂琐忆
王企曾
育婴堂是旧社会的一种慈善事业，遍及全国各大、中、小城市，乃至乡村小镇。随着社会的兴衰发展，它也经历了兴衰发展的过程。长期以来对育婴堂的说法褒贬不一，更有甚者认为育婴堂是残害和买卖儿童的地方。从我所见的盛泽育婴堂来看，持以上观点的似乎有些片面和偏激。

旧社会的盛泽与其他地方一样，素有弃婴的陋习，尤以女婴为甚。一八四○年以前，社会上弃领婴儿都是双方自相授受，或者有好心富庶的人家出钱贴养，没有专门的机构。一八八五年以后，由于盛泽地处偏僻，兵祸较少，外地避乱于盛泽的人日趋增多，户口日繁。加之丝绸业发展迅速，需要大批劳动力，一些无儿无女的人家或者子女较少的人家开始领养婴儿。与当时重男轻女的的社会现象相驳的是盛泽领养的女婴多于男婴，原因之一是丝织业的需要，如络丝、摇纡、牵经等工种适应女孩干；二是领养女婴，待成人后可与其子婚配，既贴心又节省结婚费用。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，从事弃领婴儿的机构“育婴堂”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
据我所知，盛泽最早的育婴堂在镇东保盛桥北堍“众善堂”内，由政府拨款，公田四百亩有余，房屋六间，并请准当道立碑（碑在堂内南墙内）。一八七○年前后，镇西一个叫沈翁的人愿以一百二十亩田租（产权未损）永作育婴之用，另设一处“留婴处”在东邑庙书厅前。为减少纠纷对弃婴者作出规定：“留婴处”的婴儿在三日内弃家不领还者，才能移入“堂内”。“留婴处”雇用临时乳姆，人数视需要而定。婴儿所需的衣被、尿布等皆由堂内供应。沈翁谢世后，其侄子与孙子先后继承此业。一九二一年冬，总董事王氏在堂南扩建庑屋，另辟大门，题字“育婴堂”，将“留婴处”并入堂内，选出负责人（司事），聘请儿医吴赋梅、申辅臣等为婴儿诊治疾病。雇用乳姆两人并辅以奶糕和奶粉作补充。司事对堂内各项工作给予经常性的检查监督，并视婴儿生长的状况决定对乳姆的奖励和辞退，报酬合理，赏罚分明，极少发生差错和事故。堂内的婴儿多则二、三十，少则十余。司事日夜轮流值班，寒暑从不间断。对收留婴儿的生辰八字（八字指年、月、日、时、的天干地支）与其父母之姓名居址记录在案，以便存查，俗称之为“堂票”。遇有领还者，酌给衣物以示慰问。领养的婴儿须经司事核准，不收任何费用。如遇弃婴者向领者索还婴儿，须得领者同意。发生争执时，堂司事出面调解，多数时候以弃婴者绝情，领养者人道而受到袒护。三十年代，镇上有位某姓因向领家索回婴儿而遭拒绝，并受到社会谴责，只得作罢。一九二七年王氏卸任，由镇上区长接替此事。一九三七年秋，盛泽沦陷，堂址被占，司事只好将婴儿送到邻近乡下由乳姆分别贴养。解放初期，在政府的重视下，育婴堂的设施条件日趋完备和改善。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条件的提高，弃婴的现象日趋消失，育婴堂亦自行衰亡，即是有个别弃婴者，不在育婴之例，弃婴的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。

“育婴堂”虽属旧社会的产物，是消极的权宜之计，但它的存在和所起的积极作用，受到人民的承认，亦不可低估，而盛泽人民喜领女婴，不岐视养子是盛泽的一大特点。
